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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係於民國 80 年 1 月

發布實施，其後經歷多次個案變更及 89 年 2 月發布實施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 

本計畫目的主要係為配合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94 年 3

月 23 日召開審議「修訂淡海及高雄新市鎮開發執行計畫

（草案）」時，應研提誘因給需地機關，提高其購地意願

之會議決議，且行政大樓進駐，亦將帶動淡海新市鎮繁

榮，加速區內土地去化（附件一）。 

考量淡海新市鎮已開發地區刻正加速辦理人口及產

業引進，配合之行政服務如：鎮公所、鎮民代表會、地政

事務所、戶政事務所、稅捐處、衛生所、清潔隊、圖書館、

合作社、服務性商業…等進駐淡海新市鎮特定區內。本計

畫擬新建之行政大樓亦獲台北縣政府原則同意（附件

二），故為促進該地區發展，爰辦理變更機關用地（九）

為機關用地（政），規劃一處複合式之行政大樓，並可促

進周邊地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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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令依據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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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原計畫概要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土地

使用計畫如圖 1所示。 

 

 

圖1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民國 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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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本計畫變更部分係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表十八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內之機

關用地部分，如表 1。 

表1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機關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位置 備註 

一 11.27 公(四)南側 第一期發展區 
四 5.25 計畫區北側，綠(一)西側 第三期發展區 
五 0.38 文小(一)西側 第三期發展區 
六 0.37 醫專(一)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八 0.31 文高(三)西側 第二期發展區 
九 0.40 醫專(二)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十 0.31 文中(七)西側 第二期發展區 

機關 

小計 18.29   
註：表內所註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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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變更理由 

一、 配合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之發展，促使相關行政服務機關進

駐至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配合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94 年 3 月 23 日召開審議「修

訂淡海及高雄新市鎮開發執行計畫（草案）」時，應研提

誘因給需地機關，提高其購地意願之會議決議，且行政大

樓進駐，亦將帶動淡海新市鎮繁榮，加速區內土地去化（附

件一）。 

另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94 年 3 月 29 日（附件一）函請

內政部研擬提供誘因給各需地機關及相關民間業者，提高

其進駐新市鎮或購買土地意願，以促進新市鎮之發展。 

淡水鎮公所為均衡淡水地區之發展，減輕都市成長壓

力，將行政中心由南向北移動，重新調整都市活動空間，

亦獲台北縣政府表示同意變更位置規劃一處複合式之行

政大樓，促進周邊地區之發展。行政單位合署辦公，以提

高土地使用效率，並經內政部民國 95 年 12 月 7 日同意將

本案土地容積率由 200％提高為 400％，並循程序辦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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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變更事宜。 

二、 淡水鎮各機關合署辦公室進駐淡海新市鎮之目標 

(一) 加速淡海新市鎮已開發區人口及產業之引進，均衡淡水地區

的發展，結合各行政機關，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水準。 

(二) 行政單位集中，便利民眾辦理相關業務，並節省有關單位業

務往來之時間與成本，提升行政效率。 

三、 整合淡水鎮各機關合署辦公室之空間使用，綜合規劃一處

複合式之行政大樓。 

為提供相關行政服務機關合適之辦公空間並提高便

民服務之目的，亟需提供一處複合式之行政大樓，整合淡

水鎮各機關如：鎮公所、鎮民代表會、地政事務所、戶政

事務所、稅捐處、衛生所、清潔隊、圖書館、合作社、服

務性商業…等合署辦公空間，提供鎮民更完善的服務。 

為了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水準，將地政事務所、戶政事

務所、稅捐稽徵處、淡水鎮公所、鎮民代表會、清潔隊、

圖書館及部分文化服務設施集中合署辦公，所需總樓地板

面積不足，故容積率由 200％增加為 400％（總樓地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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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由 9,800 平方公尺增加為 19,600 平方公尺）以符實需。 

四、 配合實地分割結果，調整用地面積。 

機關用地（九）原計畫面積 0.40 公頃，依核定計畫

圖實地分割地籍登記面積為 0.49 公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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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內容 

依本計畫之變更理由，就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 1

期發展區第 2 開發區內之機關用地（九）變更為機關用地

（政），並配合實地分割結果，調整用地面積。其變更位

置如圖 2。 

本計畫係為配合淡海新市鎮發展目標，加速新市鎮發

展，變更之詳細內容如表 2，變更前後機關用地對照表如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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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機關用地（九）為機關用地（政））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座落地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一 

淡海新市鎮特定

區第 1 期發展區 
醫專（二）南側

／變更淡海新市

鎮特定區主要計

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書 第 111
頁 表十八 

公司田段 87
地號 

機關用地

（九） 
0.40 公頃

機關用地

（政） 
0.49 公頃

1. 配合淡海新市鎮特

定區之發展，促使相

關行政服務機關進

駐至淡海新市鎮特

定區。 
2. 加速淡海新市鎮已

開發區人口及產業

之引進，均衡淡水地

區的發展，結合各行

政機關，提供高品質

的服務水準。 
3. 行政單位集中，便利

民 眾 辦 理 相 關 業

務，並節省有關單位

業務往來之時間與

成本，提升行政效

率。 
4. 整合淡水鎮各機關

合署辦公室之空間

使用，綜合規劃一處

複合式之行政大樓。

5. 配 合 實 地 分 割 結

果，調整用地面積。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地籍登記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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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機關用地（九）為機關用地（政））變更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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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機關用地（九）為機關用地（政））

變更前後機關用地對照表 
單位：公頃 

項

目 
編號 

原計畫

面積 

本次

變更 

變更後

面積 
位置 備註 

一 11.27  11.27 公(四)南側 第一期發展區 

四 5.25  5.25 計畫區北側，綠(一)

西側 

第三期發展區 

五 0.38  0.38 文小(一)西側 第三期發展區 

六 0.37  0.37 醫專(一)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八 0.31  0.31 文高(三)西側 第二期發展區 

九 0.40 -0.40 0 醫專(二)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政 0 +0.49 0.49 醫專(二)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十 0.31  0.31 文中(七)西側 第二期發展區 

機

關 

小計 18.29  18.38   

註：表內所註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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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變更後計畫內容 

變更一處機關用地（政），計畫面積為 0.49 公頃。變

更後之機關用地面積如表 4，並於細部計畫配合辦理用地

變更及明定機關用地（政）之土地使用相關管制。 

表4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機關用地（九）為機關用地（政））

變更後機關用地面積表 
單位：公頃 

項目 編號 面積 位置 備註 
一 11.27 公(四)南側 第一期發展區 
四 5.25 計畫區北側，綠(一)西側 第三期發展區 
五 0.38 文小(一)西側 第三期發展區 
六 0.37 醫專(一)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八 0.31 文高(三)西側 第二期發展區 
政 0.49 醫專(二)西側 第一期發展區 
十 0.31 文中(七)西側 第二期發展區 

機關 

小計 18.38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地籍登記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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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施進度與經費 

一、 實施進度 

變更後之機關用地（政），由淡水鎮公所依新市鎮開

發條例等相關規定陳報核准辦理有償撥用後進行興建開

闢，關於其開闢進度，則由淡水鎮公所自行進行規劃辦理

開發興建。 

二、 實施經費 

本變更內容中，變更範圍內土地均屬本部營建署辦理

區段徵收後已取得之土地。 

實施進度及經費分析如表 5。 

表5 實施進度及經費分析表 

項目 用地取得方式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機關用地

（政） 

由淡水鎮公所依新市鎮

開發條例等相關規定陳

報核准辦理有償撥用後

進行興建開闢 

淡水 
鎮公所 

依淡水鎮公

所計畫時程

由淡水鎮公所

自行編列預算

開發興建 

註：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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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其他 

一、 淡水鎮公所遷移至新市鎮後，舊有建築物（淡水鎮中正路

65 號）仍維持公有公用，將作為活動中心及公用停車場使

用。 

二、 淡水鎮公所位於淡水老街之公有非公用土地，將改做公共

使用，規劃設置展演藝術空間及公共服務設施。 

三、 未來對周邊景觀之影響 

增加容積率為 400％後，行政大樓約為樓高 8 層（高

度約 30 公尺）之建物，以目前通過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

來看，附近多為樓高 10~17 層之建物（高度約 34~60 公

尺），興建行政大樓對景觀衝擊不大。周邊景觀示意圖如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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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周邊景觀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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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94 年 3 月 14 日（都字

第 0940000968 號）函、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

國 94 年 3 月 29 日（都字第 0940001146 號）函及

內政部民國 95 年 12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095080746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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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縣政府民國 96 年 1 月 18 日（北府民行字第

095089155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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